
海忠林：

本院受理原告马耀林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令海忠林
支付马耀林剩余牛款 1.5万元；二、案
件受理费由海忠林负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
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小军：

本院受理原告李杰诉你、连敏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522
民初 5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小军、连敏锐
于本判决生效后 15日内返还原告李杰借款 50000元，并
承担违约金7700元，共计57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42元，由被告马小军、连敏锐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龙海宁：

本院受理原告李强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被告返
还原告借款 20万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
原县人民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鼎亿万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宁夏乐家嘉

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宇晨与你们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2022）宁 0106民初 12088号。因
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胜兵、李自勇、王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盐池县恒达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2）宁 0106民初 14156号。因
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
午 14时 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五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博：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杰诉你、何占生及第三人林远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138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占
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王杰借款本金
332409.36元、利息 110967.44元，合计 443376.8元；二、被
告杨博对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杨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何占生追偿。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814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姚倩：

本院受理（2023）宁 0502民初 928号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行与被告冯秀花、姚
佺、姚倩、宁夏翔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冯秀花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
合同》；2.判令被告冯秀花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 323999.77元（含本金 266123.12元、应收利息
40720.01元、拖欠本金的罚息 11285.66元、应收利息的罚息 5870.98元，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定
计算至 2022年 5月 24日）。2022年 5月 24日之后的利息和罚息随本结清，直至付清为止；3.判令
被告姚倩、姚佺对上述借款本息在其继承姚振民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立即处分
抵押物（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幸福村庄 34幢商业楼 106、206号室），并确认原告对处分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被告宁夏翔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如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永合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孙磊：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学斌与你们、被告宁夏鑫富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
宁夏鑫富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就（2021）宁 0502民初 237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撤
销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宁 0502民初 2379号民事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宁夏永合
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孙磊向被上诉人张学斌承担交付丰田牌卡罗拉 1.2T自动精英版银金属色轿车
一辆并给车辆入户上牌，同时交付随车附带合格证、发票等随车证照，并承担上述车辆的附带装潢义
务；三、改判当被上诉人宁夏永合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孙磊不能向被上诉人张学斌履行交付车辆及
其他附随义务，则被上诉人宁夏永合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孙磊向被上诉人张学斌返还购车款
117800 元、车辆保险费 6323.08 元，支付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期间资金占用利息
2244.42元，2020年 8月 19日之后的资金占用利息以购车款、车辆保险费 124123.08元为基数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至 117800元购车款、6323.08元车
辆保险费付清止；四、驳回被上诉人张学斌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五、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共
同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李玉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与被告李玉成信用卡
纠纷一案。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李
玉成偿还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25.35元，利
息 13931.6元、费用 39535.65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 9月 9日，此后
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
之日止），上述暂合计 73392.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玉成承担。因多方查
证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5民初 957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独任制审
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5月 17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鄢开利木、宁夏泾源县俊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禹强诉宁夏泾源县俊晟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鄢开利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二被告连带偿还借原告现金 70000元；2.二被告连带支
付原告利息7000元（计算办法：2022年7月24日至起诉
日，70000×2%、月×5），利息计算至执行完毕；3.本案诉讼
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泾源县人民法院

宁夏中港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建荣与被告宁夏中港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吴贺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宁夏中港国
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2.依法判令二被
告共同归还原告支付的旅游费23120元；3.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
合同违约金4624元；以上合计27744元；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
方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举证期限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1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柴金柱：

本院受理原告王金柱与被告柴金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
3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逾期利息共计5938.22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一封信、“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
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李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晓乐：

本院受理原告罗灵彦与被告马晓乐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国栋：

本院受理原告陈林与被告刘国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2号

李泽智、张学红：

本院受理原告陶斌与被告李泽智、张学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1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泽智、张学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
陶斌借款5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5元、公告费600元，两
项共计1725元，由被告李泽智、张学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820号

姜冬：

本院受理王锐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1.判决被告偿还欠款100000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法庭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019号

姜冬：

本院受理龚振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144902.31元；2.判令本案
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法庭 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纪鹏：

本院在执行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纪磊、孙丽娟、纪鹏、周晓丽、刘斌、徐井
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人申请对被执行人纪鹏名下位于灵武市南薰路南
侧西湖人家6#商业楼A33号房屋评估拍卖。本院依法裁定对被执行人纪鹏名下位于灵武市南薰
路南侧西湖人家6#商业楼A33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本院向你们依法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
及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5月4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对外
委托室选取评估机构，如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相关权利，灵武市人民法院将依
法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另本院通知你们于2023年6月5日上午10时到本院执行局领取该房屋的
评估报告，逾期未领取视为本院已向纪鹏送达该评估报告，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
报告起5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异议，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无异
议，后本院将对该房产进行网上司法拍卖。本院依法进入评估、拍卖程序后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均由你们承担。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常海燕：

本院受理原告王信雄与被告常海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袁伟：

本院受理原告岳庆华与被告袁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 民初
1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
袁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岳
庆华支付蔬菜款1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5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袁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福祥：

本院受理原告贺兰县金贵镇佳诚超市
与被告张福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1.判令被告返还原
告化肥、农药款5438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鸣
沙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宋晓能、王艳、宋席华、赵素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宋晓能、
王艳、宋席华、赵素春、滕俊、张燕、张学祥、宋菊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宋晓能、王
艳向原告返还借款 135860元，支付借款利息 163381.45元(自 2018年 6月
21日计算至 2022年 11月 21日)，合计金额 299241.45元，2022年 11月 21
日以后利息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即利随本清)；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宋
席华、赵素春、滕俊、张燕、张学祥、宋菊萍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鸣沙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400号

荀英：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
告起诉：一、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金额16632.52元(其中分期余额
7905.23元，消费余额 2054.59元，利息、复利 3878.397元、滞纳金 2794.31元，
利息、复利及滞纳金暂计至2022年7月15日)；并按照《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
的约定承担自2022年7月16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的利息复利、滞纳金；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
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94号

雍晓红、姚凤英、徐晔：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雍
晓红、姚凤英、徐晔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伟：

本院受理马晓东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王剑：

本院受理原告刘彦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422民初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王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彦荣砂
石料款1162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元，由被
告霍小强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白崖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张希茂：

原告丁杰与被告张希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
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
2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张希茂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丁杰货款24350元。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409元、公告费 300元，由张希茂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7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746号

闫革：

本院受理原告吕涛与被告闫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60000元；2.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共计16787.67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12
月 24日；从 2016年 6月 25日至借款还清之日，以 60000元为
基数，按照进行计算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74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下午 08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799号

马国其：

本院受理原告杨凤凤诉被告马国其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303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
要内容：一、确认原告杨凤凤与被告马国其签订的
《租房合同》于 2022年 7月解除；二、被告马国其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杨凤凤返还房屋租
赁费5500元、物业费260元，共计5760元。案件受
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马国其负担。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627号

岳桂红：

本院受理原告撒玉林与被告岳桂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房租及水电费共计2300元；2.
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
费）。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
初62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724号

杨汉刚：

本院受理原告魏耀科与被告杨汉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材料款3350元；2.诉讼
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72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
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徐海荣：

本院受理原告余军与被告徐海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43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徐海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余军偿还 125000元；并以本金 12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
自 2022年 9月 28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
二、驳回原告余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256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4856元，由原告余军负担 1788元，由被告徐海荣负
担3068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705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鹏：

本院受理原告张鹏斌与被告宁夏顺达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宝康市政园林发展有
限公司、宁夏德晛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吴全民、张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宁 0106民初 1587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宁夏顺达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鹏斌工程
款23768.38元；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LPR）标准
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自2023年1月2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驳回原告张鹏斌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391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 10791元，由原告张鹏斌负
担 10004元，由被告宁夏顺达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787元；鉴定费 20000元，由原
告张鹏斌负担19256元，由被告宁夏顺达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44元。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7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徐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
与被告徐恵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永山：

本院受理原告中宁县新堡街常通铸造厂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货
款1765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青铜峡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王英、张晓雨、吴

瑞芹、胡瑨：

本院受理上诉人石嘴山市鑫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上诉人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王英、
张晓雨、吴瑞芹、胡瑨、张建成、胡崇智、宁夏三水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张永成及原审第三人宁夏平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湖支行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限
届满后的第4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摆成军：

本院受理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你及固原市恒拓运输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
1.被告摆成军向原告支付编号为 CNZKHP002021371605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未付租金 112148.24元、违约金
17903.72元、利息 2838.62元，共计 132890.58元；2.被告在未履行完毕本诉请第一项付款义务前，请求确认编号为CNZ⁃
KHP002021371605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的租赁物，登记在被告固原市恒拓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的型号为
DFH5310CCYA1的东风牌重型仓栅式货车一台（车架号LGAX5D653H3012077；发动机号H2011557；车牌号宁D96957）的
所有权属归原告所有，如被告摆成军未能按期付款，原告可就租赁物进行拍卖、变卖等方式优先受偿，变价款不足以清偿上
述债务的，原告可向摆成军追偿；3.被告负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三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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